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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張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在進行質詢之前，先作下列兩項宣告：一、施政方針及報告之質詢以即問即答方式進行，每

位委員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如以兩議題進行質詢，每一議題為 15 分鐘。採用聯合質詢時，依其

人數合併計算詢答時間，但不得超過 3 人。二、依登記次序，輪到質詢的委員，如不在場，以放

棄質詢論；採用聯合質詢時，其中一位質詢委員如不在場，亦以放棄質詢論，詢答時間不予併入

。 

現在先請秘書長報告本日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請假情形。 

林秘書長志嘉：報告院會，行政院來函，本日院會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質詢之請假情形：一、杜

副院長紫軍上午 10 時至 12 時因公請假。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石主任委員世豪本日上午因公

請假，由虞副主任委員孝成代表列席。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 2 月 19 日（星期五）施政質詢行政院請假首長 

請 假 首 長 代 理 人 事 由 備 註

杜副院長紫軍  因公請假（另有要公）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通傳會 
石主任委員世豪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

因公請假（出席通傳會十週年會

慶國內研討會，並擔任「匯流五

法」主題之主講人） 
上午半天 

鄭委員寶清：（在席位上）主席，首長請假事由不能只說「因公」，來這裡備詢難道就不是公務嗎

？應該要把首長請假原因寫得更清楚，不能只寫「因公」，難道來這裡不算是公務嗎？ 

主席：好，請行政院參考。 

現在開始進行總質詢，第一位請李委員鴻鈞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李委員鴻鈞：（11 時 5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其實現在已經進入所

謂看守內閣的期間，可是責任還是要履行，國家還是不能停止運作，本席信任你，對你的能力也

非常肯定。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1 時 5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 

李委員鴻鈞：在這短短的 3 個月裡面，其實你還是要以專業來帶領現在的內閣做事，尤其應該要好

好處理國家的重大事務。今天本席要和大家一起來討論如何重建台灣的美麗與生命力這個主題，

本席在立法院已經 15 年，經歷了很多任院長，其實我今天所要談的內容，有很多部分在這十多

年來都已經重複多次提出，因為在 2 月 6 日發生了地震，所以本席要把重點放在防災和救災上面

。事實上，關於防災的基本概念，其實最重要的上位就是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在立法院延宕

了將近 20 年，好不容易在第 8 會期通過了，在通過以後，該法的施行日期依法載明在公布後一

年內定之，如果要在一年內訂定，其實空間非常大，我們要如何把這些細則訂定出來？就像院長

今天在施政報告裡面所提到的都市再生條例，包括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劃定，其實這些都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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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席記得在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我們對國土計畫、國土復育都非常重視，可是關於什

麼地方能住人、什麼地方不能住人、在高山的什麼地方能開闢道路，還有在水庫的上游能夠開發

到什麼程度，我們都沒有一個基本的法源基礎。國土計畫法其實就是一個上位的法，好不容易在

去年年底通過了這個法，現在內閣針對這些施行細則要如何去落實？還是就把這一套空的法直接

移交給下一個政權？ 

張院長善政：誠如委員所言，國土計畫法在去年通過以後，內政部接下來應該要很快的開始去做全

國國土發展計畫，同時提出國土防災的策略，並檢討我們整個土地的使用管制。在國土計畫法還

沒有施行之前，現在已經開始要對全國區域計畫做一些修正，尤其是要補充納入一些敏感地區的

特性，提出一些防範跟補救的措施，我請陳部長來補充報告。 

陳部長威仁：我向李委員補充報告，第一個，國土計畫法按照法規的規定要在一年內決定施行日期

，我們希望儘快實施，我們會跟行政院…… 

李委員鴻鈞：現在你們只剩下 3 個月，對不對？ 

陳部長威仁：對。 

李委員鴻鈞：在這 3 個月裡面，你們針對施行細則要做到什麼程度？還是乾脆不做了，就交給下一

個政權？ 

陳部長威仁：不會。國土計畫法有 19 個子法，再加上基金的管理辦法，總共有 20 個子法，都在擬

訂當中，我們希望在 2 年內完成所有相關配套子法和行政規則的立法。 

李委員鴻鈞：防災母法的施行細則如果不是非常周延，後來就會漏洞百出，造成公權力窒礙難行，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也是非常嚴肅的方向。面對不同的災害就會有不同的風險，在非災害地區

要預防和監控，在災害的低中地區要整備和應變，在高中風險的地區要針對土地開發來調適，要

針對不同的地區來區分，這就是國土規劃的基本精神。在非災害地區要做預防和監控，簡單來說

，高雄氣爆就是發生在非災害地區，雖然可能發生災害，但是平常並沒有潛在的危險，何時會發

生災害大家都不知道。在低中地區，我們要做災害的潛勢分析並獲取資訊，建立在地的防災規劃

和災害的保險機制。在高中地區就是利用國土規劃的套圖，包括潛勢的災害地區。其實我們的潛

勢問題很多，不是只有土壤液化而已，還包括土石流、高風險易淹水地區，這些資訊整合以後，

制定國土規劃的母法，依照災害風險的區分，劃定我們該有的居安思危方向，對不對？ 

陳部長威仁：是的。根據國土計畫法，我們的確要先做環境的調查，根據環境調查的結果，我們要

把災害潛勢比較高的地區劃分為國土保育區，根據不同的災害的潛勢，調整土地使用。您剛才提

到的三個階段，包括土地使用的管理及規劃，兩者都要納入國土計畫法。 

李委員鴻鈞：內政部長也很清楚，院長也是土木工程出身的，你也應該非常了解，在這 3 個月內，

你們能夠做到什麼程度？你們做的，下一任的內閣願不願意承接？這是政黨輪替過程中常有的盲

點，這是非常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大家應該走上國家真正需要的方向。在政權交接過程中

，你們應該要跟未來的執政者銜接好，把這個方向論述清楚，我們國家才不會有空窗期，好不好

？ 

張院長善政：是。我剛才報告的交接項目裡，我們強調深度交接，這是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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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鴻鈞：接下來我要跟兩位討論的，你們應該很清楚，臺灣屬於地震帶，一般將地震分成 3 種

，可是我們這裡分成 2 種，一種是在外海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板塊在花東地區所造成的擠壓，這種

地震發生最頻繁。這次發生的地震發生在旗山斷層，就是在美濃那一帶，就像 921 地震發生在車

籠埔斷層一樣。分布全臺灣的斷層有 51 條，這 51 條斷層並不是都有在活動，有的斷層將近兩、

三百年都沒有活動，究竟何時會活動？這必須經過長期的密切觀察。斷層的活動有脈絡可循，現

在大家談論的臺北地區山腳斷層、金山斷層、新店斷層，國家地震中心已經研判和模擬這些斷層

引發地震會造成什麼樣的災害，他們根據規模分別為 3、4、5、6、7 級的地震會造成什麼災害及

該有的防災方向，也進行了模擬，比如說，如果臺南後甲斷層活動引發地震，和這次美濃地震有

相同因素的話，在永康、東區、仁德等地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國家地震中心都有模擬，也都有

一套既有的數據。該有的資料都有，包括天然風險地圖，針對全臺易淹水地區、容易產生土石流

的地方及山坡地容易崩塌的地方，都有一定程度的相關調查資料。我今天要提醒張院長及內政部

陳部長，要把這些資料套用進來，才能針對國土的低風險、中風險和高風險地區做出區分，把資

料用在國土規劃裡，針對臺灣整體國土重新 run 一遍，標示什麼地方能夠開發，什麼地方不能開

發，什麼地方能住人，什麼地方要如何處理，這才是我們當前急需做的。 

張院長善政：李委員，您非常專業，您提到的斷層分布圖是經濟部地調所做的，他們把原始資料調

查完之後，就放到網路上，是公開的資訊，您放在螢幕上的天然風險地圖就會到內政部，內政部

評估臺灣不同地方的風險和國土運用時，就會把這些資訊整合在一起。 

李委員鴻鈞：我要向院長強調的是，單單一個內政部做不了這些事，必須跨部會來做，這裡面牽扯

幾個部會？河川的部分是內政部管的嗎？山上土石流的區塊是內政部管的嗎？以前的院長沒有注

意到這個區塊，現在我們也不能再走一樣的路，把所有事情都交給內政部去做，內政部長一個人

做得了嗎？經濟部長會聽他的嗎？如果涉及軍區，國防部長會聽內政部長的嗎？所以這是必須經

由跨部會整合才能完成的事，這才是重點。現今行政院所面對的問題是，既然我們已經有這樣的

共識，也知道問題點在哪裡，我們要如何跨部會整合出來？這才是重點，是不是？ 

張院長善政：報告委員，我相信內政部把這些基本的資料整理到一個地步以後，需要跨部會協商的

時候，行政院本來就有一個災害防救會報，是由院長主持。有一個幕僚單位是行政院災防辦公室

…… 

李委員鴻鈞：所謂的行政院災防辦公室及救災單位，這部分我再跟你提。 

我再接續前面的問題，院長，你知道 921 地震前和地震後的差異在哪裡？ 

張院長善政：921 之後標準提高。 

李委員鴻鈞：就是我們針對任何建築結構物，都將耐震係數標準提高。 

張院長善政：對。 

李委員鴻鈞：我們看到在 921 之前分強、中、弱 3 個區塊，921 以後就只有分成強震區和中震區，

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問題就是在 921 這樣的設計規範訂定前和訂定後所蓋的房子結構行為不一

樣。 

張院長善政：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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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鴻鈞：當結構行為不一樣的時候，政府所要探討的就是在 921 之前的房子，而不是 30 年或

幾十年老舊房子的問題，不是這樣的訂法，是要訂在設計規範重新調整的時候，所謂的老舊房屋

應該是以這個做為區分點。我經常舉日本為例，現在也常在電視上看到大家在講 SN 鋼材，就是

耐震係數比較好、比較耐震的鋼材，但 SN 鋼材是怎麼研發出來的，你們不清楚吧？最主要是因

為神戶大地震造成重大創傷，他們認為耐震係數該如何修正，所以研發出 SN 鋼材。一樣的道理

，我們經過這樣的大地震之後，建築規範就做了修正，將我們以前沒碰過的做了強制改變和修正

，今天我們甚至還必須再針對這樣的規範重新探討，整個北部地區是一個中震區，適合嗎？ 

陳部長威仁：跟委員報告，在 0206 震災以後，對於我們震區區劃及設計規範是否要再檢討，我們

會和地震中心及相關學術單位再研究。 

李委員鴻鈞：除了再檢討之外，這次維冠大樓給我們的警惕就是此次完全因為施工不良。 

陳部長威仁：施工管理的問題。 

李委員鴻鈞：問題完全就是出在施工管理，所以我們未來如何督促營建事業，包括借牌、施工，我

們該如何落實管理，都要重新檢討一遍。因為現在都只在於紙上談兵、蓋章而已，所以這次看到

維冠的問題，包括鋼筋數量不足、箍筋及續接器搭接等等的問題，內行人一看就知道完完全全都

是人為的問題，這些人為問題都在於施工管理。 

張院長善政：報告委員，您講的沒有錯，剛才施政報告裡我已經特別說明建築法要重新檢討，內政

部其實已經開過會，基本上會在建築法裡補救這個問題。 

李委員鴻鈞：因為我時間有限，剩下十幾分鐘。接著就再來討論臺灣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依照世界

銀行調查的數據，你們來參考看看，全世界有 4 種天然災害，分別是地震、颱風、洪水和旱災，

有 1 種災害的有 160 個國家，將近 25%；2 種災害的有 90 個國家，是 10%；3 種災害的只有 5%

，有 35 個國家；在 3 種災害的國家當中，臺灣就占了 73%，我們屬於世界最高風險的地方，這

才是我們現在真的必須好好思考並警惕的，為什麼臺灣長期處於一個這樣的地方，就是因為我們

屬於高風險災害地區。政府每次都是災害來了救災，救災完了以後再一片討論，討論完了以後就

沒了。你看看歷屆以來的狀況，從 921 震災災後重建、基隆河整治、易淹水地區治理、石門水庫

整治到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等等，我們花了多少錢？我們總共花了將近四千多億經費，這些錢呢

？效果出來沒？我們完全看不到效果，總共四千多億的錢！所以，長期以來我們看到的狀況就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完全沒有把錢花在刀口上，沒有好好地把真正的問題找出來，並且澈底解

決；包括這次高雄氣爆也花了 19 億，還有臺南震災初估應該不止 60 億，這些都是錢，我們不是

說這些錢不能花，而是要花在應該花的地方，而且是最有效力的地方，是不是？ 

張院長善政：對，完全瞭解。報告委員，等到 1 個月以後我們公開了土壤液化資訊，內政部會有配

套措施，關於這些配套，我們已有心理準備，到時候配套措施出來會是一個中型計畫，不是 1 個

月…… 

李委員鴻鈞：關於土壤液化，必須讓社會大眾知道的是土壤液化和一般地震所受到的影響，嚴重性

是有，但危險性並沒有那麼高，土壤液化只是會造成建築物的不均勻呈現，造成人員傷亡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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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較低一點，所以不要引起社會的恐慌，但是要在土壤液化區蓋房子的話，所花的經費不是那

麼單純，您對外提到地盤改良…… 

張院長善政：成本比較高。 

李委員鴻鈞：地盤改良真正在建築結構設計裡只能算短期，不能算是長期，您瞭解嗎？地盤改良只

是能夠在短期讓地盤穩定而已，當地下水長期滲透、抬升時還是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你知不知

道？並不是做了地盤改良，地盤百分之百永久就是這個樣子了。所以我們在設計時做地盤改良，

只能做為短期設計而已，是不能當成長期設計的，這個概念不一樣。所以我剛剛提到相關資料要

套圖，那是不是又是一個易淹水地區？是不是又是一個土石流區？這些都要區分出來，不是公布

土壤液化潛勢區就沒事了。 

張院長善政：當然是這樣子。 

李委員鴻鈞：而是要把它疊上去，這就是我剛才所提的，趕快把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套進來，這樣

公權力才能施展出去，而不是單一的把土壤液化潛勢區公布就好，如果公布之後引起恐慌怎麼辦

？所以你要對外說明土壤液化所造成的一般性災害是什麼樣，有基樁的大樓當然完全不會受到土

壤液化的影響，但如果是重力式的筏式基礎就會造成不均勻的呈現。 

張院長善政：沒錯。 

李委員鴻鈞：所以這些問題你們都必須好好對外說明清楚，不要引起民眾的恐慌，好不好？ 

張院長善政：委員建議得很好，為什麼我們會說要 1 個月的時間讓我們準備配套措施？其實就是要

準備這種對民眾的溝通資料，委員剛才所說的重點，我們都會納入溝通項目裡。 

李委員鴻鈞：防災型都更我們要先處理的是高風險地區，所謂的高風險地區不是只有單一的土壤液

化問題而已，還包括易淹水等全部問題都要納入，再排出施作順序。我們看到那些高風險地區平

常的問題不是只有土壤液化而已，而是動不動就會淹水，我們可以將其變更為滯洪池或者綠化成

公園，然後遷建基地，再配合回饋或提高獎勵等各方面措施，做出該有且最好的基本效果出來，

應該是朝這個方向走，才會是我們真正有效能的方向，好不好？院長及部長有什麼看法？ 

陳部長威仁：委員講得對，從各種條件來看，若土地不適合發展，但已經是既成發展地區，我們當

然要有其他對應措施。 

李委員鴻鈞：所以我還是要說趕快把國土規劃的實施細則納入，其實處理這些問題的源頭都在國土

計畫裡，好不好？ 

陳部長威仁：好。 

李委員鴻鈞：因為時間有限，接著我就要講一下高鐵的問題，這次地震造成高鐵的停擺，讓我又把

以前的資料調出來了，高鐵從 1990 年開始每年下陷 1 公尺，1 公尺大概有多高應該不用我再說

明，到 2000 年平均每年地層下陷大約都是 10 公分，當初我們就一直呼籲要如何控制高鐵不要再

地層下陷，可是最近我查了資料發現並沒有控制住，到 2015 年我們還是維持 5 公分、6 公分的

持續下陷，除了高鐵持續下陷這個問題之外，本席剛剛播放 921 前、後設計標準的兩張圖片，我

在十多年前就曾說過，當初高鐵設計是以 921 地震發生前的耐震係數設計，它從台北至高雄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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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都是重震區及弱震區。可是 921 地震之後，這些全部改成強震區，整個高鐵結構設計沒有因

為 921 地震而變更耐震設計，因為當時高鐵已施工一半。 

再回歸剛剛地層下陷問題，從 2012 年開始，我們發現高鐵地層下陷非常嚴重，如果不緊急處

理高鐵隨時會崩塌，這一點都不意外。可是今天從高鐵耐震結構設計沒有照 921 地震規範辦理。

本席曾對當時交通部長提出意見，高鐵公司表示有經過內部評估加強及補強，但是沒有經過第三

者評估與整合，這是當時盲點。 

我們本來認為現在地層下陷的問題可以控制住，但是地層還是持續下陷，它持續下陷的原因

是什麼？就是地下水的抽水問題。院長本身也是學土木工程，高鐵主要的支撐最主要是基樁，然

而，基樁的功能本身是承載但還是會與高鐵列車產生摩擦，當整個壓力呈現時，高鐵列車與基樁

的摩擦，是否造成基樁有無破損無從查起。 

在日本的鐵路規範裡，他們是允許一年沈陷 10 公分，因為它的沈陷擠壓不會造成基樁的破損

。可是我國高鐵所經過的部分地區每年都是下陷 5 公分、6 公分的地方，高鐵基樁埋在地底，是

我們看不見的，無法得知基樁的狀況是否影響耐震程度。先不談沈陷問題，當初高鐵的設計規範

是照 921 地震前的規範，而不是 921 地震後的規範，它的耐震狀況會是如何？ 

這次高鐵停擺一天，才讓本席又重新將資料找出來，我一看問題還是依然存在，完全沒有解

決當初的問題，後來，本席又查了一下資料，雲彰地區申報 31 萬口水井，屬於淺水井就不合法

，從 105 年 6 月完成複查進行輔導合法化與管理，預計 109 年才完成。嘉義地區也出現 3 公分下

陷的情形，這些都是問題。本來我們以為高鐵已經安全了，可是目前看到的情形並非如此。 

張院長善政：報告委員，前一陣子我也接到學者關於沈陷問題的提醒，我請交通部高鐵公司前去瞭

解，剛剛委員所說的資料是正確的，確實沈陷地區擴張到嘉義，嘉義地區抽取地下水情況較多，

關於這個問題請交通部陳部長答復。 

陳部長建宇：報告委員，事實上，誠如委員所說，所謂彰化、雲林及嘉義地區，長久以來，因為抽

取地下水的問題造成現階段的窘境。在我們監測的過程中，從 92 年就開始監測，高鐵地區最怕

差異沈陷的問題。目前我們監測到 3 個點，確實是比較需要留意的，像雲林虎尾車站特定區這一

塊…… 

李委員鴻鈞：簡單說，差異沈陷超過 1/1500 就會有立即危險。 

陳部長建宇：按照設計規範所規定角變位量的數據是 1/1500，從先前的 0.7 多已經掉到 0.4…… 

李委員鴻鈞：本席所要表達的是高鐵問題沒有處理完，潛在問題還是存在。 

陳部長建宇：謝謝委員的指教，我們會持續關注及處理。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黃委員國昌：（11 時 36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張院長好！本席應該

稱呼你學長，你在 1981 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本席 2002 年畢業前，法學院

就在 Civil Engineering 的對面，每一次在法學院往外看時，都會看到你們學院的建築物，覺得

Civil Engineering 的同仁非常有趣，自己在做土木工程，但是蓋的建築物卻非常樸素。 


